
附件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权责清单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责

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1

负责处理国内群
众、境外人士、
法人及其他组织
通过信访渠道给
区委和区政府及
领导同志的来信
来邮；负责上级
党政机关及有关
部门转交办理的
信访件；接待人
民群众来访，协
助区委、区政府
领导约访群众，
负责党政领导接
待日的保障及相
关工作，确保信
访渠道畅通（含3

个子项目）

负责处理国内群众、境
外人士、法人及其他组
织通过信访渠道给区委
和区政府及领导同志的

来信来邮

    1.《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
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
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            
2.《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二十一条 (二)对依照法定职责属于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工作
部门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情况重大
、紧急的，应当及时提出建议，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三)信访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有权处理
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
    (四)对转送信访事项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反馈办理结果的，可以
直接交由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要求其在指定办理期限内反馈
结果，提交办结报告。
    3.《中共海沧委办公厅 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厦门
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厦海委办〔2019〕49号）
    第三条（一）负责处理国内群众、境外人士、法人及其他组织
通过信访渠道给区委和区政府及领导同志的来信来邮；负责上级党
政机关及有关部门转交办理的信访件；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协助区
委、区政府领导约访群众，负责党政领导接待日的保障及相关工
作，确保信访渠道畅通

其他权责事
项

区级
负责上级党政机关及有
关部门转交办理的信访

件

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协
助区委、区政府领导约
访群众，负责党政领导
接待日的保障及相关工
作，确保信访渠道畅通

2

承办区委、区政
府领导交办的信
访事项，承担区
信访工作联席会
议精神和具体事
项的贯彻落实，
督促检查领导同
志有关批示件和
接访件的落实情
况；向我区各街
道和区直有关部
门及其他单位转
办或交办信访事
项，督促检查重
要信访事项的处
理和落实（含3个

子项目）

负责承办区委、区政府
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

    1.《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
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通过联
席会议、建立排查调处机制、建立信访督查工作制度等方式，及时
化解矛盾和纠纷。
    第六条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
府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履行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职责。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发现有关行政机
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督办，并提出改进建议。2.《信访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六条 （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2.《中共海沧委办公厅 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厦门市海
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厦海委办〔2019〕49号）
    第三条（二）承办区委、区政府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承担区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精神和具体事项的贯彻落实，督促检查领导同志
有关批示件和接访件的落实情况；向我区各街道和区直有关部门及
其他单位转办或交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
实。

其他权责事
项

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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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权责清单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责

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2

承办区委、区政
府领导交办的信
访事项，承担区
信访工作联席会
议精神和具体事
项的贯彻落实，
督促检查领导同
志有关批示件和
接访件的落实情
况；向我区各街
道和区直有关部
门及其他单位转
办或交办信访事
项，督促检查重
要信访事项的处
理和落实（含3个

子项目）

负责承担区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精神和具体事项
的贯彻落实，督促检查
领导同志有关批示件和
接访件的落实情况

    1.《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
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通过联
席会议、建立排查调处机制、建立信访督查工作制度等方式，及时
化解矛盾和纠纷。
    第六条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
府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履行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职责。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发现有关行政机
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督办，并提出改进建议。2.《信访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六条 （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2.《中共海沧委办公厅 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厦门市海
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厦海委办〔2019〕49号）
    第三条（二）承办区委、区政府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承担区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精神和具体事项的贯彻落实，督促检查领导同志
有关批示件和接访件的落实情况；向我区各街道和区直有关部门及
其他单位转办或交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
实。

其他权责事
项

区级

负责向我区各街道和区
直有关部门及其他单位
转办或交办信访事项，
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

的处理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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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权责清单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责

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3

负责及时、准确
地向区委、区政
府领导反映社情
民意，向区委、
区政府反映群众
的重要建议、意
见；综合分析信
访信息，开展调
查研究，为区委
、区政府科学决
策发挥参谋助手
作用（含3个子项

目）

负责向区委和区政府反
映人民群众来信来邮中
提出的重要建议、意见
和问题，综合研判来信
来邮信息，开展调查研
究，为区委和区政府制

定政策提出建议
  
   《中共海沧委办公厅 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厦门市海
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厦海委办〔2019〕49号）
    第三条（三）负责及时、准确地向区委、区政府领导反映社情
民意，向区委、区政府反映群众的重要建议、意见；综合分析信访
信息，开展调查研究，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

其他权责事
项

区级

负责向区委和区政府反
映人民群众来访中提出
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
题，综合研判来访信

息，开展调查研究，为
区委和区政府制定政策

提出建议

负责向区委和区政府反
映人民群众来电中提出
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
题，综合研判来电信

息，开展调查研究，为
区委和区政府制定政策

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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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权责清单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责

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4

负责组织协调有
关辖区及部门妥
善处理群众来区
、到市、赴省、
进京上访和异常
、突发性信访事
件；参与维护重
大节日和重大活
动的社会稳定工
作（含3个子项

目）

负责组织协调有关辖区
及部门妥善处理群众来
区、到市、赴省、进京
上访和异常、突发性信

访事件

    《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厦门
市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厦委办发〔2019〕39号）
    第三条（四）负责组织协调有关辖区及部门妥善处理群众来区
、到市、赴省、进京上访和异常、突发性信访事件；参与维护重大
节日和重大活动的社会稳定工作

其他权责事
项

区级

参与维护重大节日和重
大活动的社会稳定工作

5

研究、起草有关
信访工作的文件
。推进信访法律
法规规章和诉访
分离、依法分类
处理信访诉求等
制度的实施、加
强法治宣传教育
（含3个子项目）

研究、起草有关信访工
作的文件

    1.《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二十一条 (二)对依照法定职责属于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工作
部门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情况重大

、紧急的，应当及时提出建议，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三)信访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有权处理

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
    (四)对转送信访事项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反馈办理结果的，可以
直接交由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要求其在指定办理期限内反馈

结果，提交办结报告。
    2.《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厦
门市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厦委办发〔2019〕39号）
    第三条  （三）督促检查领导同志有关信访批示件和市领导接
访件的落实情况，拟订信访督查制度并组织实施，承办市委和市政
府领导同志交办信访事项的落实，向各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转送、交

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

其他权责事
项

区级

推进信访法律法规规章
和诉访分离、依法分类
处理信访诉求等制度的

实施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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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权责清单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责

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6

制定信访问题排
查化解制度并组
织实施，建立和
完善信访信息汇
集分析机制，指
导全区信访信息
系统建设和应用
。协调信访工作
的宣传和信息发
布（含4个子项

目）

制定信访问题排查化解
制度并组织实施 

 1.《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
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通过联
席会议、建立排查调处机制、建立信访督查工作制度等方式，及时

化解矛盾和纠纷。
    第六条  （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

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
源，建立或者确定本行政区域的信访信息系统，并与上级人民政府
、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的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2. 《中共海沧委办公厅 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厦门市海
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厦海委办〔2019〕49号）                  
第三条（六）制定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制度并组织实施，建立和完善
信访信息汇集分析机制，指导全区信访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协调

信访工作的宣传和信息发布

其他权责事
项

区级

建立和完善信访信息汇
集分析机制

指导全区信访信息系统
建设和应用

协调信访工作的宣传和
信息发布

7

承担由区政府复
查复核的信访事
项的组织、协调
工作。负责受理
、办理信访人向
区政府提出的复
查复核信访事项

  1.《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三十四条　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
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
级行政机关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
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予以书面答复。
    第三十五条  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
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核。收到复核请
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核意见。    
2. 《中共海沧委办公厅 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厦门市海
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厦海委办〔2019〕49号）                                   
第三条（七）承担由区政府复查复核的信访事项的组织、协调工作
。负责受理、办理信访人向区政府提出的复查复核信访事项。

其他权责事
项

区级

8

部署、检查、督
促、协调、指导
全区信访业务工
作；总结推广信
访工作经验，提
出改进和加强信
访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探索信访
工作新路子；加
强信访工作队伍
建设，组织信访
干部培训（（含3
个子项目））

部署、检查、督促、协
调、指导全区信访业务

工作

     1.《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六条 （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2.《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六条 （六）对本级人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信

访工作机构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3.《中共海沧委办公厅 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厦门市海
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厦海委办〔2019〕49号）                  
第三条（八）部署、检查、督促、协调、指导全区信访业务工作；
总结推广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探索信访工作新路子；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建设，组织信访干部培训

其他权责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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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权责清单

序号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责

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8

部署、检查、督
促、协调、指导
全区信访业务工
作；总结推广信
访工作经验，提
出改进和加强信
访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探索信访
工作新路子；加
强信访工作队伍
建设，组织信访
干部培训（（含3
个子项目））

总结推广信访工作经
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
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探索信访工作新路子

     1.《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六条 （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2.《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六条 （六）对本级人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信

访工作机构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3.《中共海沧委办公厅 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厦门市海
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厦海委办〔2019〕49号）                  
第三条（八）部署、检查、督促、协调、指导全区信访业务工作；
总结推广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探索信访工作新路子；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建设，组织信访干部培训

其他权责事
项

区级

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建
设，组织信访干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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